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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冠军赛

竞赛规程汇编》的通知

各设区市体育局、安康市教育体育局、杨凌示范区文化和旅游

体育局、韩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各有关直属单位：

经局领导批准，现将《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冠军赛竞赛

规程汇编》印发如下，请各单位严格按照规程要求，扎实做

好年度青少年冠军赛各项工作。

陕西省体育局

2023 年 3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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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游泳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陕西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3 年 4 月

地点：各参赛市（区）

四、参加单位

以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延安市、

榆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杨凌示范区和韩城市为

单位组队参赛。

五、竞赛项目：

（一）游泳专项：

1.U14 组（男、女）2项：

200 米混合泳、400 米自由泳

2.U10 组（男、女）2项：

200 米混合泳、400 米自由泳

（二）体能项目：

1.U14 组（男、女）10 项：

引体向上、坐位体前屈、反臂体前屈、立定跳远、垂直

纵跳、1000 米/800 米跑步、50 米跑、肩部灵活性、躯干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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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量（仰卧、俯卧）、1分钟跳小绳（双摇）

2.U10 组（男、女）10 项：

单杠悬吊、坐位体前屈、反臂体前屈、立定跳远、垂直

纵跳、1000 米/800 米跑步、50 米跑、肩部灵活性、躯干核

心力量（仰卧、俯卧）、1分钟跳小绳

六、运动员资格和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U14 组（11 岁-14 岁）：2009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U10 组（10 岁以下）：201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二）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三）已按照陕西省体育局关于运动员注册和资格审查

相关规定进行注册，并获得陕西省体育局确认的青少年运动

员均可报名参赛。

（四）尚未完成省内注册，拟于 2023 年进行省内注册

且符合《陕西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的青

少年运动员也可报名参赛。

（五）所有参赛运动员需持个人二代身份证（2014 年以

后办理）。

（六）有以下情况的运动员取消参赛资格：不执行省体

育局规定，拒绝省优秀运动队集训、试训、或选招决定的运

动员；未经省体育局同意，代表外省进行青少年注册或代表

外省（行业协会）在国家体育局总局注册的运动员；未经省

体育局同意，代表外省参加省级以上比赛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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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竞赛办法

（一）游泳专项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

规则，体能项目测试标准另行通知。

（二）本次比赛不集中举办而由各参赛单位在所在市区

单独组织或相邻市区合办，省游泳中心选派技术代表、裁判

员赴各参赛市（区）组织监督比赛。

（三）所有参赛运动员需参加游泳专项比赛和体能项目

比赛，所设小项均必须报名参加。所有参赛运动员必须完成

全部体能竞赛项目，如中途退赛，取消其体能比赛成绩。

（四）运动员如弃权(重赛除外)，必须在技术会上提交

弃权报告。技术会后任何原因的弃权，取消该运动员所有参

赛成绩。

（五）运动员训练热身时，不得佩带划水掌；必须按要

求游进和冲刺练习。

（六）所有参赛运动员参加体能项目比赛，须达到对应

年龄体能标准方可获得 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参

赛资格。

八、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一）游泳专项只记录比赛成绩，不录取名次和给予奖

励。

（二）体能项目为体能达标赛，只记录比赛成绩和确定

是否达到对应体能标准，不录取名次和给予奖励。

九、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一）省体育局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督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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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负责本次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竞赛中出现违纪行

为的处理按照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二）比赛期间，反兴奋剂检查统一按照《反兴奋剂条

例》《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和《陕西省反兴奋剂工作实施细

则》相关规定执行。

十、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请各参赛队认真填写报名表（见补充通知），于赛前 20

天将电子版报名表发送至报名邮箱（448925061@qq.com）。

同时，打印纸质报名表，经各市体育主管部门审核后，加盖

公章，将原件邮寄至：西安市丈八东路 311 号省游泳运动管

理中心（联系人：米梦楠，电话：13630228417）

（二）报到

裁判员、各参赛队报到时间和要求见补充通知。

十一、比赛场地、服装和装备器材

比赛场地、服装、装备器材按照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

新游泳竞赛规则执行。其中比赛场地可分为 25 米池、50 米

池。

十二、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根据《陕西省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和竞赛规程、规则相关要求确定。裁判长和

仲裁人员，由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省体育

局审核统一确定，不足名额由承办单位按照要求补充。仲裁

委员会人员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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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归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其它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8

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跳水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陕西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3 年 4 月

地点：各参赛市（区）

四、参加单位

以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延安市、

榆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杨凌示范区和韩城市为

单位组队参赛。

五、竞赛项目：

（一）甲组、乙组（男、女相同）10 项：

200 米计时跑、30 米计时跑、慢起空倒立、垫上两头起、

立定跳远、悬垂举腿、坐位体前屈、跳小绳（1 分钟）、垂

直纵跳、躯干核心力量（仰卧、俯卧）

（二）丙组、丁组（男、女相同）10 项：

200 米计时跑、30 米计时跑、头手倒立、垫上两头起、

立定跳远、悬掉控制、坐位体前屈、跳小绳（1 分钟）、垂

直纵跳、躯干核心力量（仰卧、俯卧）

六、运动员资格和参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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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甲组（11 岁-12 岁）：2011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组（10 岁）：2013 年 1 月 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丙组（9岁）：2014 年 1 月 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丁组（7-8 岁）：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 月 1 日

出生。

（二）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三）已按照陕西省体育局关于运动员注册和资格审查

相关规定进行注册，并获得陕西省体育局确认的青少年运动

员均可报名参赛。

（四）尚未完成省内注册，拟于 2023 年进行省内注册

且符合《陕西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的青

少年运动员也可报名参赛。

（五）所有参赛运动员需持个人二代身份证（2014 年以

后办理）。

（六）有以下情况的运动员取消参赛资格：不执行省体

育局规定，拒绝省优秀运动队集训、试训、或选招决定的运

动员；未经省体育局同意，代表外省进行青少年注册或代表

外省（行业协会）在国家体育局总局注册的运动员；未经省

体育局同意，代表外省参加省级以上比赛的运动员。

七、竞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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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比赛不集中举办而由各参赛单位在所在市区

单独组织或相邻市区合办，由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选派技术

代表、裁判员赴各参赛市（区）组织监督比赛。

（二）各项目体能测试标准另行通知。

（三）参赛运动员需参所有项目比赛，如中途退赛，取

消其全部比赛成绩。

（四）运动员如弃权(重赛除外)，必须在技术会上提交

弃权报告。技术会后任何原因的弃权，取消该运动员所有参

赛成绩。

（五）所有参赛运动员参加体能项目比赛，须达到对应

年龄体能标准方可获得 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参

赛资格。

八、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本次比赛为体能达标赛，只记录成绩和确定是否达到对

应体能标准，不录取名次和给予奖励。

九、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一）省体育局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督察组，

全面负责本次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竞赛中出现违纪行

为的处理按照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二）比赛期间，反兴奋剂检查统一按照《反兴奋剂条

例》《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和《陕西省反兴奋剂工作实施细

则》相关规定执行。

十、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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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参赛队认真填写报名表（见补充通知），于赛前 20

天将电子版报名表发送至报名邮箱（448925061@qq.com）。

同时，打印纸质报名表，经各市体育主管部门审核后，加盖

公章，将原件邮寄至：西安市丈八东路 311 号省游泳运动管

理中心（联系人：李靓，电话：18700400403）

（二）报到

裁判员、各参赛队报到时间和要求见补充通知。

十一、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根据《陕西省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和竞赛规程、规则相关要求确定。裁判长和

仲裁人员，由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省体育

局审核统一确定，不足名额由承办单位按照要求补充。仲裁

委员会人员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二、本规程解释权归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其它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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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陕西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陕西省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三、协办单位

陕西省射击射击协会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3 年 3 月 25 日-3 月 26 日

地点：各参赛市（区）

五、参加单位

以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延安市、

榆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杨凌示范区和韩城市为

单位组队参赛。

六、竞赛项目

（一）甲组：1.男子 10 米气步枪个人、团体；2.女子

10 米气步枪个人、团体；3.男子 10 米气手枪个人、团体；4.

女子 10 米气手枪个人、团体；5.10 米气步枪混合团体；6.10

米气手枪混合团体

（二）乙组：1.男子 10 米气步枪个人、团体；2.女子

10 米气步枪个人、团体；3.男子 10 米气手枪个人、团体；4.

女子 10 米气手枪个人、团体；5.10 米气步枪混合团体；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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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气手枪混合团体

（三）丙组：1.男子 10 米气步枪个人、团体；2.女子

10 米气步枪个人、团体；3.男子 10 米气手枪个人、团体；4.

女子 10 米气手枪个人、团体；5.10 米气步枪混合团体；6.10

米气手枪混合团体

七、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甲组(17-18 岁)：2005 年 1 月 1 日-2006 年 12 月 31 日

出生。

乙组(15-16 岁)：2007 年 1 月 1 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

出生。

丙组(13-14 岁)：2009 年 1 月 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

出生。

（二）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三）已按照陕西省体育局关于运动员注册和资格审查

相关规定进行注册，并获得陕西省体育局确认的青少年运动

员均可报名参赛。

（四）尚未完成省内注册，拟于 2023 年进行省内注册

且符合《陕西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的青

少年运动员也可报名参赛。

（五）所有参赛运动员需持个人二代身份证（2014 年以

后办理）。

八、参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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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动员报名参赛必须向赛会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

门出具的身体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本人和教练员签

名的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保证书方可参赛。

（二）每组别每小项限报五人（省中心在训专业队运动

员及试训运动员不占用各地市参赛人员名额）。混合团体项

目报名时仅需标注参赛人员，无需配对。待混合团体项目资

格赛结束后，按照本参赛单位男、女混团资格赛成绩排名进

行两两组合（例：混团资格赛男子第一与混团资格赛女子第

一配对）。

（三）省队在训运动员（含专业队、试训、集训运动员）

可直接在省中心主会场参赛。

（四）为保障竞赛组织秩序，维护比赛严肃性，对运动

员参赛年龄、参赛资格等参赛问题的举报，截止时间为比赛

技术会议召开前。

九、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将采用国际射联最新公布的竞赛规则进

行比赛（2023 年 2 月全国射击冠军赛使用版本）。竞赛规则

中未明确注明的事项，沿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射击规则》

和国际射联修订的补充条款。

（二）本次比赛采取线上赛形式进行，各参赛单位须设

置并仅允许设置一个竞赛场地。

（三）所有项目各组别报名不足 2个单位，取消该组别

比赛，报名参赛运动员不足 4人，取消该项目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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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组、乙组项目均进行决赛，丙组项目不进行决

赛。

（五）所有个人项目均录取前 8 名进行决赛；混团项

目录取前 4 名进行决赛。

（六）各参赛单位根据《陕西省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

法》选派裁判员并报省射击射箭中心批准后负责本单位竞赛

组织工作，并设置专职联络人员进行线上直播、成绩反馈等

相关工作。（步枪、手枪项目请分别确定 1 人进行成统及

反馈工作，并提前与主会场成统裁判员对接）。比赛期间省

中心将向各参赛单位派出赛事监督人员。

（七）比赛中，请现场裁判员做好装备检查工作，运动

员应严格执行竞赛规则，记分射脱靶、空枪击发，应立即向

现场裁判员报告。

十、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各项目均录取前 8 名，按 13、11、10、9、8、

7、6、5 计分。单项报名人数不足 8名的，按实际减一录取。

小团体项目报名队数不足 8队的，按实际参加队数录取。

（二）团体总分录取前三名。录取名次按各参赛单位得

分之和排名。总分相同，按参赛单位获得第一名、第二名……

多者名次列前，依此类推。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行制定。

十一、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一）省体育局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督察组，

全面负责本次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竞赛中出现违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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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处理按照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二）比赛期间，反兴奋剂检查统一按照《反兴奋剂条

例》《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和《陕西省反兴奋剂工作实施细

则》相关规定执行。

十二、比赛服装和器材装备

(一) 参赛服装、枪支、器材必须符合中国射击协会审

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有关规定，不符合规定者不得参加

比赛。混合团体项目按规定运动员必须着本代表队统一颜色、

标识服装参加比赛。

(二) 各参赛单位枪支、子弹自备，如所在地未能有符

合竞赛规定的场地，可以自行联系转场至其他市区参赛，但

涉及到枪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

法》和公安、交通部门的有关规定。

十三、竞赛测试及相关组织流程

（一）本场比赛将利用腾讯会议进行多会场连线和视频

直播工作，请各参赛单位提前采购手机固定支架等相关器材，

并进行软件、网络和设备调试。

（二）每场资格赛每单位需至少安排 2个固定机位进行

在线直播(1 个机位拍摄运动员整体射击画面，1个机位拍摄

当地实时成绩排名画面）

（三）每场决赛每单位需至少安排 2个固定机位（1个

机位拍摄运动员整体射击画面，1个机位拍摄当地实时成绩

排名画面）进行在线直播。

（四）赛时将提前发布资格赛、决赛的腾讯会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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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直播的人员进入会议室链接。非直播人员将发布直播链

接，可进入链接观看现场直播画面。

（五）资格赛、半决赛、决赛时，省中心主会场将提示

口令，各分赛场如果没有音频设备公放，则需安排裁判员根

据提示下达比赛口令（特别是决赛）。

十四、其它事宜

（一）请各单位做好成绩统计工作，在各项目资格赛结

束后 3分钟内，主会场成统裁判长会在微信联络群中发布成

绩标准，各地市将高于该成绩标准的运动员成绩，按照要求

的格式反馈至主会场成统裁判员处。资格赛结束 10 分钟内，

主会场成统裁判员将公布参加决赛的运动员名单。

（二）进入决赛的运动员，需要按照发布的决赛秩序单

站位， 各场地需有专职人员进行成绩上报工作，每发/每组

后由主会场进行成绩统计宣布得分后，将统一下口令进行下

一发/下一组射击。

（三）请各单位做好参赛管理工作，切实确保参赛安全。

（四）资格赛由各单位自行抽签安排靶位。

（五）当日比赛结束后，请各参赛单位汇总所有参赛人

员的竞赛成绩，统一报到成统裁判处。

主会场成统裁判员：

张冰（步枪项目）：13629241182

张敏（手枪项目）：15902939632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陕西省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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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射箭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陕西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陕西省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三、协办单位

宝鸡市射击射箭运动中心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3 年 4 月（具体比赛时间见补充通知）

地点: 宝鸡市射击射箭运动中心

五、参加单位

以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延安市、

榆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杨凌示范区和韩城市为

单位组队参赛。

六、竞赛项目

（一）甲组：（70 米）

1.男子个人：排名赛；淘汰赛、决赛

2.男子团体：淘汰赛、决赛

3.女子个人：排名赛；淘汰赛、决赛

4.女子团体：淘汰赛、决赛

5.混合团体：淘汰赛、决赛

（二）乙组：（6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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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子个人：排名赛；淘汰赛、决赛

2.男子团体：淘汰赛、决赛

3女子个人：排名赛；淘汰赛、决赛

4.女子团体：淘汰赛、决赛

5.混合团体：淘汰赛、决赛

（三）丙组：（18 米）

1.男子个人：排名赛；淘汰赛、决赛

2.男子团体：淘汰赛、决赛

3女子个人：排名赛；淘汰赛、决赛

4.女子团体：淘汰赛、决赛

5.混合团体：淘汰赛、决赛

七、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甲组(17-18 岁)：2005 年 1 月 1 日-2006 年 12 月 31 日

出生。

乙组(15-16 岁)：2007 年 1 月 1 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

出生。

丙组(13-14 岁)：2009 年 1 月 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

出生。

（二）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三）已按照陕西省体育局关于运动员注册和资格审查

相关规定进行注册，并获得陕西省体育局确认的青少年运动

员均可报名参赛。

（四）尚未完成省内注册，拟于 2023 年进行省内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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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符合《陕西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的青

少年运动员也可报名参赛。

（五）所有参赛运动员需持个人二代身份证（2014 年以

后办理）。

八、参加办法

（一）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2人，每小

项各参赛单位限报 6人（含团体项目运动员）。

（二）运动员报名参赛必须向赛会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

门出具的身体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本人和教练员签

名的赛风赛纪保证书，方可参赛。

（三）为保障竞赛组织秩序，维护比赛严肃性，对运动

员参赛年龄、参赛资格等参赛问题的举报，截止时间为比赛

技术会议召开前。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颁发的最新《射箭竞赛规

则》和省体育局下发的单项竞赛规程。

（二）所有项目各组别报名不足 2个单位，取消该组别

比赛，报名参赛运动员不足 4人，取消该项目比赛。

（三）个人排名赛 72 支箭，靶纸规格：70 米、60 米

使用 122 厘米靶纸；18 米使用 40 厘米靶纸。

（四）甲组、乙组、丙组运动员不得互兼。

（五）个人淘汰赛从 1/16 开始，打局胜制。

（六）团体淘汰赛从 1/4 开始，打局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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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一）各项目均录取前 8 名，按 13、11、10、9、8、

7、6、5 计分。单项报名人数不足 8名的，按实际减一录取。

小团体项目报名队数不足 8队的，按实际参加队数录取。

（二）团体总分录取前三名。录取名次按各参赛单位得

分之和排名。总分相同，按参赛单位获得第一名、第二名……

多者名次列前，依此类推。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行制定。

十一、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一）省体育局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督察组，

全面负责本次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竞赛中出现违纪行

为的处理按照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二）比赛期间，反兴奋剂检查统一按照《反兴奋剂条

例》《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和《陕西省反兴奋剂工作实施细

则》相关规定执行。

十二、比赛服装和器材装备

（一）参赛服装、器材必须符合中国射箭协会审定的最

新《射箭规则》和有关规定，不符合规定者不得参加比赛。

（二）参加团体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必须着本单位统

一比赛服装参加比赛。

十三、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各单位严格按照模版格式报名。纸质版一式二份（加盖

公章）及电子版 （sxlszxqsk@126.com）于 3月 20 日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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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寄往陕西省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青少科。途期报名不

再受理。（联系人：张敏 15902939632）。

（二）报到

报到时间和要求见补充通知。

十四、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省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根据《陕西省体育竞

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和竞赛规程、规则相关要求确定。裁判

长和仲裁人员，由省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

报省体育局审核统一确定，仲裁委员会人员和职责范围按

《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陕西省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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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陕西省青少年拳击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陕西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陕西省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3 年 3 月

地点：各参赛市（区）

四、参加单位

以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延安市、

榆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杨凌示范区和韩城市为

单位组队参赛。

五、竞赛级别（32 项）

（一）甲组男子（8项）：52kg、57kg、60kg、63kg、

69kg、75kg、81kg、91kg

（二）甲组女子（8项）：48kg、51kg、54kg、57kg、

60kg、64kg、69kg、75kg

（三）乙组男子（8项）：48kg、52kg、57kg、60kg、

63kg、66kg、70kg、+70kg

（四）乙组女子（8项）：48kg、52kg、54kg、57kg、

60kg、63kg、66kg、+66kg

六、运动员资格和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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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组（17-18 岁）：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组（15-16 岁）：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二）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三）已按照陕西省体育局关于运动员注册和资格审查

相关规定进行注册，并获得陕西省体育局确认的青少年运动

员均可报名参赛。

（四）尚未完成省内注册，拟于 2023 年进行省内注册

且符合《陕西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的青

少年运动员也可报名参赛。

（五）所有参赛运动员需持个人二代身份证（2014 年以

后办理）。

（六）每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加一个级别的比

赛。

（七）资格审查

1.陕西省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负责对运动员参赛

资格进行审查，资格不符合有关规定的运动员不允许参赛。

2.在参赛过程中发现资格不符合要求的运动员或运动

员采取任何手段弄虚作假的，将立即取消比赛资格和成绩，

并根据情节轻重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给予参赛队相应处罚。

七、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不集中举办而在各参赛单位所在市区单

独组织或相邻市区合办，由中心选派竞赛工作人员、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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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各市（区）组织实施，各市（区）有关单位教练员、工

作人员作为辅助人员协助竞赛工作。

（二）各参赛单位需报联络人 1人、教练员 1-2 人、医

生 1人。各单位联络人需负责与竞赛工作人员、裁判员对接，

安排场地、器材等。

（三）各组别各级别体能项目测试标准见附件。

八、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一）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拳击冠军赛（体能达标测试

赛）个人名次：男、女各组别各级别分别录取前三名，并颁

发奖励证书。

（二）冠军赛每项成绩由高到低排序积分，各测试项目

第一名分数（值）以该级别实际参赛总人数为最高分，依次

递减，最后一名为 1分，通过单项测试分数累计，按总分数

高低为该级别最终排名。

（三）如出现分数并列，按照个人测试分项取得第一名

多者为总分数第一名，以此类推。

九、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一）省体育局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督察组，

全面负责本次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竞赛中出现违纪行

为的处理按照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二）比赛期间，反兴奋剂检查统一按照《反兴奋剂条

例》《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和《陕西省反兴奋剂工作实施细

则》相关规定执行。

十、报名和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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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和要求见补充通知。

十一、比赛服装和器材设备

（一）各参赛单位须根据竞赛项目提供场地器材，否则

不允许参赛。

（二）运动员需着运动服、运动鞋参赛。

十二、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省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根据《陕西省体育

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和竞赛规程、规则相关要求确定。裁

判长和仲裁人员，由省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

单，报省体育局审核统一确定，仲裁委员会人员和职责范围

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三、经费

竞赛工作人员、裁判员的交通、食宿和工作补贴由赛事

组委会负担。

十四、本规程由陕西省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负责解

释，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拳击测试内容及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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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拳击测试内容及评分标准

一、测试内容

（一）30 米冲刺跑

测试器材：秒表或者电子测试设备仪

测试要求：被测者充分热身后，站立式起跑，用最快速

度 完成 30m 距离；每个运动员测试 2 次，取最好成绩，

计量单位为秒，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

（二）400 米冲刺跑

测试器材：秒表或者电子测试设备仪

测试要求：被测者充分热身后，站立式起跑，用最快速

度完成 400m 距离；每个运动员测试 1 次，计量单位为秒，

精确到小数点后 2位。

（三）拳击 3m 横向移动摸杆

测试器材：标记杆

测试目的：测试运动员的横向移动能力。

测试要求：被测者站立在两根标记杆正中间，当计时开

始后，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左右滑步，被测者每一次滑步后必

须摸到标记杆才算合格，限时一分钟。

（四）自重深蹲

测试目的：测试运动员的下肢肌耐力

测试要求：被测者双脚站立距离略宽于肩，下蹲至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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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面平行才算合格，限时一分钟。

（五）实心球掷远

测试器材：2kg 实心球

测试目的：测试运动员的上肢爆发力及身体协调性

测试要求：测试时受试者站在起掷线后，两脚前后或左

右开立，身体面对投掷方向，双手举球至头上方稍后仰，原

地用力把球投向前方。如两脚前后开立投掷，当球出手的同

时后脚可向前迈出一步，但不得踩线。每人投掷两次，记录

其中成绩最好的一次。

二、测试评分标准

评分
30 米冲

刺(秒)

3m 侧滑步触杠

（次/1 分钟）

自重深蹲

（1分钟）

实心球

掷远

（米）

实心球

掷远

（米）

400 米(分、秒)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 ≤4.5 ≤75 ≤65 ＞44 ＞37 ≥11 ≥9 ＜55 秒 ≤1分 04

9 4.6 71-72 61-62 41 34 9.5 8.5 55-58 秒 1 分 04-1 分 08

8 4.7 67-68 57-58 38 31 9 8 58 秒-1 分 01 1 分 08-1 分 12

7 4.8 63-64 53-54 35 28 8.5 7.5 1 分 01-1 分 04 1 分 12-1 分 16

6 4.9 59-60 49-50 32 25 8 7 1 分 04-1 分-07 1 分 16-1 分 20

5 5.0 54-55 44-45 29 22 7.5 6.5 1 分 07-1 分 10 1 分 20-1 分 24

4 5.1 49-50 39-40 26 19 7 6 1 分 10-1 分 13 1 分 24-1 分 28

3 5.2 44-45 34-35 23 16 6.5 5.5 1 分 13-1 分 16 1 分 28-1 分 32

2 5.3 39-40 29-30 20 13 6 5 1 分 16-1 分 19 1 分 32-1 分 36

1 5.4 34-35 24-25 17 10 5.5 4.5 1 分 19-1 分 22 1 分 36-1 分 40

0 ＞5.5 ＜33 ＜23 ＜17 ＜10 ＜5.5 ＜4.5 ＞1 分 22 ＞1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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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陕西省青少年跆拳道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陕西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陕西省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3 年 3 月

地点：各参赛市（区）

四、参加单位

以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延安市、

榆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杨凌示范区和韩城市为

单位组队参赛。

五、竞赛级别（28 项）

（一）甲组男子（8项）：51kg、55kg、59kg、63kg、

68kg、73kg、78kg、+78kg

（二）甲组女子（8项）：46kg、49kg、52kg、55kg、

59kg、63kg、68kg、+68kg

（三）乙组男子（6项）：47kg、50kg、54kg、58kg、

62kg、+62kg

（四）乙组女子（6项）：44kg、47kg、51kg、55kg、

59kg、+59kg

六、运动员资格和参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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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甲组（17-18 岁）：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乙组（15-16 岁）：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二）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三）已按照陕西省体育局关于运动员注册和资格审查

相关规定进行注册，并获得陕西省体育局确认的青少年运动

员均可报名参赛。

（四）尚未完成省内注册，拟于 2023 年进行省内注册

且符合《陕西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的青

少年运动员也可报名参赛。

（五）所有参赛运动员需持个人二代身份证（2014 年以

后办理）。

（六）每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加一个级别的比

赛。

（七）资格审查：

1.陕西省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负责对运动员参赛

资格进行审查，资格不符合有关规定的运动员不允许参赛。

2.在参赛过程中发现资格不符合要求的运动员或运动

员采取任何手段弄虚作假的，将立即取消比赛资格和成绩，

并根据情节轻重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给予参赛队相应处罚。

七、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不集中举办而在各参赛单位所在市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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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组织或相邻市区合办，由中心选派竞赛工作人员、裁判员

前往各市（区）组织实施，各市（区）有关单位教练员、工

作人员作为辅助人员协助竞赛工作。

（二）各参赛单位需报联络人 1人、教练员 1-2 人、医

生 1人。各单位联络人需负责与竞赛工作人员、裁判员对接，

安排场地、器材等。

（三）各组别各级别体能项目测试标准见附件。

八、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一）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跆拳道冠军赛（体能达标测

试赛）个人名次：男、女各组别各级别分别录取前三名，并

颁发奖励证书。

（二）冠军赛每项成绩由高到低排序积分，各测试项目

第一名分数（值）以该级别实际参赛总人数为最高分，依次

递减，最后一名为 1分，通过单项测试分数累计，按总分数

高低为该级别最终排名。

（三）如出现分数并列，按照个人分项测试取得第一名

多者为总分数第一名，以此类推。

九、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一）省体育局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督察组，

全面负责本次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竞赛中出现违纪行

为的处理按照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二）比赛期间，反兴奋剂检查统一按照《反兴奋剂条

例》《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和《陕西省反兴奋剂工作实施细

则》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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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报名和报到

具体时间和要求见补充通知。

十一、比赛服装和器材设备

（一）各参赛单位须根据竞赛项目提供场地器材，否则

不允许参赛。

（二）运动员需着运动服、运动鞋参赛。

十二、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省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根据《陕西省体育

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和竞赛规程、规则相关要求确定。裁

判长和仲裁人员，由省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

单，报省体育局审核统一确定，仲裁委员会人员和职责范围

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三、经费

竞赛工作人员、裁判员的交通、食宿和工作补贴由赛事

组委会负担。

十四、本规程由陕西省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负责解

释，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跆拳道测试内容及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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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跆拳道测试内容及评分标准

一、测试内容

（一）30 米冲刺跑

测试器材：秒表或者电子测试设备仪

测试要求：被测者充分热身后，站立式起跑，用最快速

度 完成 30m 距离；每个运动员测试 2 次，取最好成绩，

计量单位为秒，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

（二）400 米冲刺跑

测试器材：秒表或者电子测试设备仪

测试要求：被测者充分热身后，站立式起跑，用最快速

度完成 400m 距离；每个运动员测试 1 次，计量单位为秒，

精确到小数点后 2位。

（三）快速两头起

测试器材：秒表、计数器、垫子

测试要求：限时 1 分钟，快速两头起。平躺在垫子上，

两腿并拢自然伸直，两臂于头后自然伸直。起坐时，两腿两

臂同时上举下压，向身体中间靠拢，以胯为轴使身体形成对

折，然后恢复原状，再继续做两头起的运动。（四）自重深

蹲

测试目的：测试运动员的下肢肌耐力

测试要求：被测者双脚站立距离略宽于肩，下蹲至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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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面平行才算合格，限时一分钟。

（五）实心球掷远

测试器材：2kg 实心球

测试目的：测试运动员的上肢爆发力及身体协调性

测试要求：测试时受试者站在起掷线后，两脚前后或左

右开立，身体面对投掷方向，双手举球至头上方稍后仰，原

地用力把球投向前方。如两脚前后开立投掷，当球出手的同

时后脚可向前迈出一步，但不得踩线。每人投掷两次，记录

其中成绩最好的一次。

二、测试评分标准

评分
30 米冲

刺(秒)

自重深蹲

（1分钟） 快速两头起限时

一分钟(次)

实心球

掷远

（米）

实心球

掷远

(米)

400 米(分、秒)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 ≤4.5 ＞44 ＞37 ≥56 ≥11 ≥9 ＜55 秒 ≤1 分 04

9 4.6 41 34 52 9.5 8.5 55-58 秒 1 分 04-1 分 08

8 4.7 38 31 48 9 8 58 秒-1 分 01 1 分 08-1 分 12

7 4.8 35 28 44 8.5 7.5 1 分 01-1 分 04 1 分 12-1 分 16

6 4.9 32 25 40 8 7 1 分 04-1 分-07 1 分 16-1 分 20

5 5.0 29 22 36 7.5 6.5 1 分 07-1 分 10 1 分 20-1 分 24

4 5.1 26 19 32 7 6 1 分 10-1 分 13 1 分 24-1 分 28

3 5.2 23 16 28 6.5 5.5 1 分 13-1 分 16 1 分 28-1 分 32

2 5.3 20 13 24 6 5 1 分 16-1 分 19 1 分 32-1 分 36

1 5.4 17 10 20 5.5 4.5 1 分 19-1 分 22 1 分 36-1 分 40

0 ＞5.5 ＜17 ＜10 ＜20 ＜5.5 ＜4.5 ＞1 分 22 ＞1 分 40



35

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赛艇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陕西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陕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3 年 3 月 16-31 日

地点：各分站赛点

时间 16-17 日 20-21 日 23-24 日 27-28 日 30-31 日

地点
杨凌

（中心）

咸阳 西安 汉中 榆林

宝鸡 渭南 安康 延安

备注：1.具体比赛时间以秩序单为准，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2.中心训练运动员统一在杨凌（中心）赛区，外训运动员在外

训地参赛。

四、参加单位

以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延安市、

榆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杨凌示范区和韩城市为

单位组队参赛。

五、竞赛项目

（一）甲组

男子公开级、女子公开级、男子轻量级、女子轻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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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全能（30 米+3000 米）、测功仪 2000 米、素质全能（立

定跳远+极限静止引体向上+3 公斤背抛实心球）、力量全能

（最大卧拉+最大卧推+最大深蹲）

（二）乙组

男子、女子：跑步全能（30 米+3000 米）、测功仪 2000

米、素质全能（立定跳远+极限静止引体向上+3 公斤背抛实

心球）、力量全能（最大卧拉+最大卧推+最大深蹲）

（三）丙组

男子、女子：跑步全能（30 米+3000 米）、素质全能（立

定跳远+3 公斤背抛实心球）

六、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甲组（16 岁）：2007 年 1 月 1 日到 2007 年 12 月 31 日

出生

乙组（15 岁）：2008 年 1 月 1 日到 2008 年 12 月 31 日

出生

丙组（14 岁以下）：200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二）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三）已按照陕西省体育局关于运动员注册和资格审查

相关规定进行注册，并获得陕西省体育局确认的青少年运动

员均可报名参赛。

（四）尚未完成省内注册，拟于 2023 年进行省内注册

且符合《陕西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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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运动员也可报名参赛。

（五）所有参赛运动员需持个人二代身份证（2014 年以

后办理）。

七、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报名参赛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出具

的身体健康证明、以外伤害保险以及本人和教练员签名的反

兴奋剂责任书。否则不得参赛。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以单位/团体名义报名参赛，不

接受个人报名。

（三）参赛运动员必须参加所有项目比赛。运动员报名

或比赛中，无故弃权一个项目，则其他项目比赛成绩无效。

（四）男子轻量级运动员体重不得超过 72 公斤，女子

轻量级运动员体重不得超过 59 公斤。

八、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不集中举办而由各参赛单位在所在市

区单独组织或相邻市区合办，由中心选派竞赛工作人员、裁

判员前往各市（区）组织实施，各市（区）有关单位教练员、

工作人员作为辅助人员协助竞赛工作。

（二）全能总分计分方法：按参赛运动员参加每小项比

赛名次的分数累计相加，小项目的名次得分从第一名往后依

次为 100 分、98 分、97 分、96 分……1分。得分多着名次

列前。积分相同甲、乙组以测功仪项目名次前者为名次列前，

丙组以跑步 3000 米项目名次前者为名次列前。

（三）各组别报名不足 2个单位，取消该组别比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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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参赛运动员不足 4人，取消该项目比赛。

（四）省队外训重点运动员比赛时间另行安排。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各项目按照 13、11、10、9、8、7、6、5

计分，录取前三名颁发获奖证书。

（二）团体名次按照各队各单项前八名得分之和计算团

体总分，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得分相等则按照第 1名多者名

次列前，依次类推。获得团体总分前 3名的队伍将获得奖杯

（牌）。

十、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必须采用规定的报名报项表，按填表说明填写并加盖公

章，各参赛单位报名必须于 2 月 28 日前将盖章扫描件及电

子版发送到指定邮箱：sxssqsk@163.com，以便进行运动员

资格审查。

（二）报到

报到时间地点和要求见补充通知。

十一、比赛服装和器材装备

（一）各参赛单位须根据竞赛项目提供场地器材，赛前

将对参赛运动员进行身体形态测量（身高、体重、臂展、撑

臂蹲墙+肺活量测试），测量器具由各分站赛点提供，肺活

量测试仪器由大会组委会提供。

（二）各参赛单位比赛服装必须统一颜色和款式，运动

员背后必须有醒目的代表单位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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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根据《陕西省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和竞赛规程、规则相关要求确定。裁判长和

仲裁人员，由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省体育

局审核统一确定，仲裁委员会人员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

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三、经费

竞赛工作人员、裁判员的交通、食宿和工作补贴由赛事

组委会负担。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归陕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未尽

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项目测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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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测试要求

项目 次数 记录方式 测试规则

测功仪 1次 当场成绩

选手在指定测功仪上，独立全力完成规定距离。裁判

员计算有效成绩。比赛采用一次性决赛，成绩相同者按体

重轻者成绩名次列前。

跑步 1次 当场成绩

选手在指定场地，独立全力完成规定距离。裁判员计

算有效成绩。比赛采用一次性决赛，如成绩相同，按并列

计算。

立定跳远 3次 最好成绩

选手两脚自然分开站立，站在起跳线后，脚尖不能踩

线。 两脚原地同时起跳，不得有垫步或连跳动作。 着地

后，立即向前走出测试区。裁判员计算一次有效成绩。

极限引体 1次 当场成绩

选手从杠下跳起，双手正握杠，两手约与肩同宽成直

臂悬垂。身体呈静止状态后，开始做第一次引体向上的动

作；屈臂向上引体至下颏超过横杠上沿，恢复直臂悬垂后

为完成一次，期间身体躯干以下不能摆动发力；动作未达

到此规格者，不计次数；测试时间从双手握杠开始，到双

手离杠结束，期间两次动作的时间间隔超过 10 秒者，测试

自动结束。裁判员计算有效成绩。

3kg 背抛实心球 3次 最好成绩

选手背对投掷场地，两脚自然分开站立，站在起点线

后，脚跟不能踩线。 双手握球，同时后抛。 球着地后，

立即向前走出测试区。裁判员计算一次有效成绩。踩线、

球出测量区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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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卧拉 3次 最好成绩

杠铃成一水平线放在运动员前面，以一连续动作将杠

铃往上提起。在动作完成时，膝关节必须伸直并锁紧，保

持稳定姿势。运动员向上提起杠铃，直至碰到卧拉架底部

即可松开杠铃，视为一次动作完成。

最大卧推 3次 最好成绩

双手握杠，双手间距为肩宽 1.5 倍距离，双手的小拇

指不超过两端的杠铃滚花。起杠之后，收紧核心，并下放

杠铃至胸肌下部位置，再用力向上推起杠铃至完全锁定，

推至双臂伸直，一次完整动作视为成功推起。

最大深蹲 3次 最好成绩

双脚站立，保持抬头挺胸与上身的挺直。可稍微向前

倾。双脚在分开时保持与肩同宽。不能弓腰，双脚平行，

脚尖向正前方。脚掌也可分开成的角度，但要保持下蹲时

膝盖的方向与脚尖方向一致，身体慢慢下蹲，直到大小腿

的夹角小于 90°然后身体恢复直立，视为一次动作完成。

如无法起身视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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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皮划艇静水冠军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陕西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陕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3 年 3 月 16-31 日

地点：各分站赛点

时间 16-17 日 20-21 日 23-24 日 27-28 日 30-31 日

地点
杨凌

（中心）

咸阳 西安 汉中 榆林

宝鸡 渭南 安康 延安

备注：1.具体比赛时间以秩序单为准，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2.中心训练运动员统一在杨凌（中心）赛区，外训运动员在外

训地参赛。

四、参加单位

以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延安市、

榆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杨凌示范区和韩城市为

单位组队参赛。

五、竞赛项目（28 项）

（一）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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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皮艇、女子皮艇、男子划艇、女子划艇：跑步全能

（30 米+3000 米）、测功仪 2000 米、素质全能（立定跳远+

极限静止引体向上+3 公斤背抛实心球）、力量全能（最大卧

拉+最大卧推+最大深蹲）

（二）乙组

男子皮艇、女子皮艇、男子划艇、女子划艇：跑步全能

（30 米+3000 米）、测功仪 2000 米、素质全能（立定跳远+

极限静止引体向上+3 公斤背抛实心球）、力量全能（最大卧

拉+最大卧推+最大深蹲）

（三）丙组

男子、女子：跑步全能（30 米+3000 米）、素质全能（立

定跳远+3 公斤背抛实心球）

六、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甲组（16 岁）：2007 年 1 月 1 日到 2007 年 12 月 31 日

出生

乙组（15 岁）：2008 年 1 月 1 日到 2008 年 12 月 31 日

出生

丙组（14 岁以下）：200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二）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三）已按照陕西省体育局关于运动员注册和资格审查

相关规定进行注册，并获得陕西省体育局确认的青少年运动

员均可报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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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尚未完成省内注册，拟于 2023 年进行省内注册

且符合《陕西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的青

少年运动员也可报名参赛。

（五）所有参赛运动员需持个人二代身份证（2014 年以

后办理）。

七、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报名参赛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出具

的身体健康证明、以外伤害保险以及本人和教练员签名的反

兴奋剂责任书。否则不得参赛。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以单位/团体名义报名参赛，不

接受个人报名。

（三）参赛运动员必须参加所有项目比赛。运动员报名

或比赛中，无故弃权一个项目，则其他项目比赛成绩无效。

（四）男子轻量级运动员体重不得超过 72 公斤，女子

轻量级运动员体重不得超过 59 公斤。

八、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不集中举办而由各参赛单位在所在市区

单独组织或相邻市区合办，由中心选派竞赛工作人员、裁判

员前往各市（区）组织实施，各市（区）有关单位教练员、

工作人员作为辅助人员协助竞赛工作。

（二）全能总分计分方法：按参赛运动员参加每小项比

赛名次的分数累计相加，小项目的名次得分从第一名往后依

次为 100 分、98 分、97 分、96 分……1 分。得分多着名次

列前。积分相同甲、乙组以测功仪项目名次前者为名次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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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组以跑步 3000 米项目名次前者为名次列前。

（三）各组别报名不足 2个单位，取消该组别比赛，报

名参赛运动员不足 4人，取消该项目比赛。

（四）省队外训重点运动员比赛时间另行安排。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各项目按照 13、11、10、9、8、7、6、5

计分，录取前三名颁发获奖证书。

（二）团体名次按照各队各单项前八名得分之和计算团

体总分，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得分相等则按照第 1名多者名

次列前，依次类推。获得团体总分前 3名的队伍将获得奖杯

（牌）。

十、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必须采用规定的报名报项表，按填表说明填写并加盖公

章，各参赛单位报名必须于 2 月 28 日前将盖章扫描件及电

子版发送到指定邮箱：sxssqsk@163.com，以便进行运动员

资格审查。

（二）报到

具体报到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十一、器材及服装护具

（一）各参赛单位须根据竞赛项目提供场地器材，赛前

将对参赛运动员进行身体形态测量（身高、体重、臂展、撑

臂蹲墙+肺活量测试），测量器具由各分站赛点提供，肺活

量测试仪器由大会组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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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参赛单位比赛服装必须统一颜色和款式，运动

员背后必须有醒目的代表单位标识。

十二、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根据《陕西省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和竞赛规程、规则相关要求确定。裁判长和

仲裁人员，由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省体育

局审核统一确定，仲裁委员会人员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

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三、经费

竞赛工作人员、裁判员的交通、食宿和工作补贴由赛事

组委会负担。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归陕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未尽

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各项目测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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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项目测试规则

项目 次数 记录方式 测试规则

测功仪 1次 当场成绩

选手在指定测功仪上，独立全力完成规定距离。裁判

员计算有效成绩。比赛采用一次性决赛，成绩相同者按体

重轻者成绩名次列前。

跑步 1次 当场成绩

选手在指定场地，独立全力完成规定距离。裁判员计

算有效成绩。比赛采用一次性决赛，如成绩相同，按并列

计算。

立定跳远 3次 最好成绩

选手两脚自然分开站立，站在起跳线后，脚尖不能踩

线。 两脚原地同时起跳，不得有垫步或连跳动作。 着地

后，立即向前走出测试区。裁判员计算一次有效成绩。

极限引体 1次 当场成绩

选手从杠下跳起，双手正握杠，两手约与肩同宽成直

臂悬垂。身体呈静止状态后，开始做第一次引体向上的动

作；屈臂向上引体至下颏超过横杠上沿，恢复直臂悬垂后

为完成一次，期间身体躯干以下不能摆动发力；动作未达

到此规格者，不计次数；测试时间从双手握杠开始，到双

手离杠结束，期间两次动作的时间间隔超过 10 秒者，测试

自动结束。裁判员计算有效成绩。

3kg 背抛实心球 3次 最好成绩

选手背对投掷场地，两脚自然分开站立，站在起点线

后，脚跟不能踩线。 双手握球，同时后抛。 球着地后，

立即向前走出测试区。裁判员计算一次有效成绩。踩线、

球出测量区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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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卧拉 3次 最好成绩

杠铃成一水平线放在运动员前面，以一连续动作将杠

铃往上提起。在动作完成时，膝关节必须伸直并锁紧，保

持稳定姿势。运动员向上提起杠铃，直至碰到卧拉架底部

即可松开杠铃，视为一次动作完成。

最大卧推 3次 最好成绩

双手握杠，双手间距为肩宽 1.5 倍距离，双手的小拇

指不超过两端的杠铃滚花。起杠之后，收紧核心，并下放

杠铃至胸肌下部位置，再用力向上推起杠铃至完全锁定，

推至双臂伸直，一次完整动作视为成功推起。

最大深蹲 3次 最好成绩

双脚站立，保持抬头挺胸与上身的挺直。可稍微向前

倾。双脚在分开时保持与肩同宽。不能弓腰，双脚平行，

脚尖向正前方。脚掌也可分开成的角度，但要保持下蹲时

膝盖的方向与脚尖方向一致，身体慢慢下蹲，直到大小腿

的夹角小于 90°然后身体恢复直立，视为一次动作完成。

如无法起身视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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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体操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陕西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陕西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日期：2023 年 3 月

地点：各参赛市（区）

四、参加单位

以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延安市、榆林市

和汉中市以单位组队参赛

五、竞赛项目（25 项）

（一）男子 U7、U8 组（7项）

地上分腿屈体提倒立（计数）、倒立架直角支撑（计时）、

单杠正握引体向上（计数）、跳马助跑道 20 米跑（或地上）、

控倒立（计时）、自由体操场地 12 米折返跑（8个来回、计

时）、立定跳远（距离）

（二）女子 U7、U8 组（6项）

自由体操场地 12 米折返跑（8个来回、计时）、跳马助

跑道 20 米跑（计时）、30 秒低杠悬垂举腿（计数）、1分

钟正握引体向上（计数）、1分钟地上分腿屈体提倒立（计

数）、5步蛙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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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子 U5、U6 组（6项）

仰撑（计时）、双杠悬垂（计时）、地面分腿支撑（计

时）、12 米折返跑（4个来回、计时）、立定跳远（距离）、

30 秒快速立卧撑（计数）

（四）女子 U5、U6 组（6项）

地面分腿支撑（计时）、12 米折返跑（4个来回、计时）、

1分钟吊杠（计时）、转肩（距离）、立定跳远（距离）、

30 秒快速立卧撑（计数）

六、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U8 组：2015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U7 组：2016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U6 组：2017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U5 组：2018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二）已按照陕西省体育局关于运动员注册和资格审查

的相关规定进行注册，并获得陕西省体育局确认的青少年运

动员均可报名参赛。

（三）尚未完成省内注册，拟于 2023 年进行省内注册

且符合《陕西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的青

少年运动员也可报名参赛。

（四）所有参赛运动员需持个人二代身份证（2014 年以

后办理）。

七、参加办法

（一）参赛单位须为参赛运动员出具参赛免责声明、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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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的承诺书，同报名表一并发至体操中

心，否则无法报名参赛。

（二）各参赛单位各组别报名人数不限。

（三）运动员不得跨组参加比赛。

八、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不集中举办而由各参赛单位在所在市区

单独组织或相邻市区合办，由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选派技术

代表、裁判员赴各参赛市（区）组织监督比赛并拍摄比赛视

频。

（二）评分标准：见附件。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每名运动员各项目实际得分之和为个人总分。各组别按

照运动员成绩分设一、二、三等奖，为每个等次奖的运动员

颁发获奖证书。

1.一等奖：奖励参赛运动员的 10%

2.二等奖：奖励参赛运动员的 20%

3.三等奖：奖励参赛运动员的 40%

十、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运动员报名时间和要求见补充通知。

（二）报到

裁判员、各参赛队报到时间和要求见补充通知。

十一、比赛服装和器材装备

参加比赛运动员着运动服（紧身），所有参赛运动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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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佩戴首饰或吊饰物。

十二、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根据《陕西省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和竞赛规程、规则相关要求确定。裁判长和

仲裁人员，由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省体育

局审核统一确定，不足名额由承办单位按照要求补充。仲裁

委员会人员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归陕西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未尽

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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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年陕西省青少年体操冠军赛（体能大赛）男子比赛内容及评分标准（7-8岁）

序号 内容 评分标准 技术要求

1 地上分腿屈体提倒立 8次为满分，每少1次扣1.25分

地上分腿屈体支撑开始，直臂分腿屈体提至手倒立，连

续完成8次。倒立身体位置要求在15度以内，否则不予计

数。失去支撑将停止计数。测量所完成的次数（次）

2 倒立架直角支撑 30秒为满分，每少1秒扣1分
髋关节保持90度，直臂、直腿、稳定。脚触地或手移动

或髋角变化超过15度即停止计时。测量坚持的时间（秒）

3 单杠正握引体向上 10次为满分，每少1次扣1分
正握悬垂开始，要求引体至下颌过杠，不得摆动借力完

成。测量所完成的次数（次）

4 跳马助跑道 20 米跑 小于 4.5 秒为满分，每增加 0.1 秒扣 0.5 分 站立式起跑，以最快的速度跑完。测量所需的时间（秒）

5 控倒立 50 秒为满分，每少 1秒扣 0.2 分
直臂、直体、并腿、可移动。屈体超过90度或屈臂超过

90度停止计时。测量坚持的时间（秒）

6
自由操场地 12 米折

返跑（8个来回）
60秒为满分，每增加1秒扣0.2分

以一侧手触自由体操边线开始，用最快的速度直线跑至

对侧边线，用一侧手触边线立即转身跑回起点，如此循

环进行，直至完成规定的趟数。测量所需的时间（秒）

7 立定跳远 180cm 为满分，每少 1cm 扣 0.5 分

两脚平行站立（约与肩同宽），站于起跳线后，同时起

跳、同时落地（可摆臂）。测量起跳前脚尖至落地时脚

跟的垂直距离。跳二次，取最好成绩。测量所跳远度（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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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陕西省青少年体操冠军赛（体能大赛）男子比赛内容及评分标准（5-6岁）

序号 内容 评分标准 技术要求

1 仰撑（计时） 90秒为满分，每少1秒扣0.5分 两手撑于地面，两脚置于垫上

2 双杠悬垂（计时） 10秒为满分，每少1秒扣1分 直臂，身体悬垂于直杠，可换手

3 地面分腿支撑（计时） 10秒为满分，每少1秒扣1分
髋关节保持45度，直臂、分腿、稳定。手移动或髋角变

化超过15度即停止计时。测量坚持的时间（秒）

4
12 米折返跑（4个来回、

计时）
40 秒为满分，每增加 0.1 秒扣 0.5 分

以一侧手触自由体操边线开始，用最快的速度直线跑至

对侧边线，用一侧手触边线立即转身跑回起点，如此循

环进行，直至完成规定的趟数。测量所需的时间（秒）

5 立定跳远（距离） 150cm 为满分，每少 1cm 扣 0.5 分

两脚平行站立（约与肩同宽），站于起跳线后，同时起

跳、同时落地（可摆臂）。测量起跳前脚尖至落地时脚

跟的垂直距离。跳二次，取最好成绩。测量所跳远度（米）

6 30 秒快速立卧撑（计数） 20个为满分，每减少1个扣0.5分

从站立开始，下蹲两手于体前撑地，然后两脚蹬地向后

伸直身体成俯撑，接着再蹬地经蹲撑后站起还原成直

立。要求俯撑时身体必须完全伸直。计数（个）

备注：体能测试每项满分10分，男子U7、U8组7项总分70分；U5、U6组6项总分60分，按照每个项目评分标准和技术要求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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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陕西省青少年体操冠军赛（体能大赛）女子比赛内容及评分标准（7-8岁）

序号 内容 评分标准 技术要求

1 30 秒低杠悬垂举腿（计数） 20次为满分，每减少1次扣1分
从直角悬垂开始，要求收腹举腿至脚触杠，连续完成。

测量完成的次数（次）

2 1分钟正握引体向上（计数） 20次为满分，每减少1次扣0.5分
正握悬垂开始，要求引体至下颌过杠，可连贯微摆完成。

测量完成的次数（次）

3
1 分钟地上分腿屈体提倒立

（计数）
10次为满分，每少1次扣1分

地上分腿屈体支撑开始，直臂分腿屈体提至手倒立，连

续完成。失去支撑或手移位将停止计数。测量完成的次

数（次）

4 5 步蛙跳（距离） 10米为满分，每减少0.1米扣0.2分

两脚平行站立（约与肩同宽），站于起跳线后，连续5次

蛙跳（可摆臂）。测量第一次蛙跳开始前脚尖至最后一

次

蛙跳结束时脚跟的垂直距离。测量所跳的远度（米）

5
自由体操场地 12 米折返跑

（8个来回、计时）
70秒为满分，每增加1秒扣0.2分

以一侧手触自由体操边线开始，用最快的速度直线跑至

对侧边线，用一侧手触边线立即转身跑回起点，如此循

环进行，直至完成规定的趟数。测量所需的时间（秒）

6 跳马助跑道 20 米跑（计时） 4秒为满分，每增加0.1秒扣0.5分 站立式起跑，以最快的速度跑完。测量所需的时间（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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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陕西省青少年体操冠军赛（体能大赛）女子比赛内容及评分标准（5-6岁）

序号 内容 评分标准 技术要求

1 地面分腿支撑（计时） 25秒为满分，每少1秒扣0.5分
地上分腿屈体支撑开始，膝盖、屁股、脚接触地面停止

计时（秒）。

2
12 米折返跑（4个来回、

计时）
50秒为满分，增加1秒扣0.2分

以一侧手触自由体操边线开始，用最快的速度直线跑至

对侧边线，用一侧手触边线立即转身跑回起点，如此循

环进行，直至完成规定的趟数。测量所需的时间（秒）

3 1 分钟吊杠（计时） 1分钟满分，每少1秒扣0.1分
正握悬垂开始，要求不得摆动（可以换手）。测量所完

成的时间（秒）

4 转肩（距离） 0-10cm 为满分，每增加 1厘米扣 0.5 分 正握绳或木棍，直臂前后转肩一次，测量两手间距（cm）

5 立定跳远（距离） 160cm 为满分，每少 1cm 扣 0.5 分

两脚平行站立（约与肩同宽），站于起跳线后，同时起

跳、同时落地（可摆臂）。测量起跳前脚尖至落地时脚

跟的垂直距离。跳二次，取最好成绩。测量所跳远度（米）

6 30 秒快速立卧撑（计数） 15个满分，每减少1个扣0.5分

从站立开始，下蹲两手于体前撑地，然后两脚蹬地向后

伸直身体成俯撑，接着再蹬地经平板支撑后站起还原成

直立。要求俯撑时身体必须完全伸直。计数（个）

备注：体能测试每项满分10分，女子U7、U8组6项总分60分；U5、U6组6项总分60分，按照每个项目评分标准和技术要求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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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艺术体操冠军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陕西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陕西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日期：2023 年 3 月

地点：各参赛市（区）

四、参加单位

以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延安市、榆林市、

和汉中市为单位组队参赛

五、竞赛项目（10 项）

BMI、200m/400m 跑步、站立体前屈、1分钟单/双摇跳、

腹肌耐力、背肌耐力、三面叉、直臂悬垂、转肩、闭眼吸前

腿平衡

六、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U8 组：2015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U7 组：2016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U6 组：2017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U5 组：2018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二）已按照陕西省体育局关于运动员注册和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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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进行注册，并获得陕西省体育局确认的青少年运

动员均可报名参赛。

（三）尚未完成省内注册，拟于 2023 年进行省内注册

且符合《陕西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的青

少年运动员也可报名参赛。

（四）所有参赛运动员需持个人二代身份证（2014 年以

后办理）。

七、参加办法

（一）参赛单位须为参赛运动员出具参赛免责声明、签

署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的承诺书，同报名表一并发至体操中

心，否则无法报名参赛。

（二）各参赛单位各组别报名人数不限。

（三）运动员不得跨组参加比赛。

八、竞赛办法

（一）本次比赛不集中举办而在参赛市（区）单独组织

或相邻市区合办，由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选派技术代表、裁

判员赴各参赛市（区）组织监督比赛并拍摄比赛视频。

（二）评分标准：见附件。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每名运动员各项目实际得分之和为个人总分。各组别按

照运动员成绩分设一、二、三等奖，为每个等次奖的运动员

颁发获奖证书。

1.一等奖：奖励参赛运动员的 10%

2.二等奖：奖励参赛运动员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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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等奖：奖励参赛运动员的 40%

十、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运动员报名时间和要求见补充通知。

（二）报到

裁判员、各参赛队报到时间和要求见补充通知。

十一、比赛服装和器材装备

参加比赛运动员着运动服（紧身），所有参赛运动员不

得佩戴首饰或吊饰物。

十二、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根据《陕西省体育竞赛裁

判员管理办法》和竞赛规程、规则相关要求确定。裁判长和

仲裁人员，由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省体育

局审核统一确定，不足名额由承办单位按照要求补充。仲裁

委员会人员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归陕西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未尽

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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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年陕西省青少年艺术体操冠军赛竞赛内容及评分标准

第 1项 BMI

年龄段 1分 3分 6分 8分 10 分 技术要求

5-6 岁 19.5 19 18.5 18 17.5 BMI=体重÷身高²。（体重单位：千克；身高单位：
米。）运动员体脂达到正常标准，不能低于 17.5，高

于 19.5。7-8 岁 19.5 19 18.5 18 17.5

第 2项 200m/400m 跑步

年龄段 1分 3分 6分 8分 10 分 技术要求

5-6 岁 200m 100s 90s 80s 70s 60s 运动员充分热身，起点处站立式起跑，用最快速度完

成测试距离；取最好成绩，计量单位为秒，精确到小

数点后 2位。7-8 岁 400m 160s 150s 140s 130s 120s

第 3项 站立体前屈

年龄段 1分 3分 6分 8分 10 分 技术要求

5-6 岁 8cm 10cm 13cm 16cm 19cm
运动员站在测量箱包边上，膝关节伸展，向下慢慢屈

体，用双手中指指尖向下伸直到最大范围，过程中不

能突然发力，双膝不能弯曲，测量箱包上沿与中指指

尖的距离，计量单位为厘米，精确到整数。
7-8 岁 10cm 12cm 15cm 18cm 21cm

第 4项 1分钟单/双摇跳

年龄段 1分 3分 6分 8分 10 分 技术要求

5-6 岁（单

摇）
40 个 45 个 50 个 55 个 60 个

运动员双腿并拢伸直，保持身体直立、绷脚，单摇跳

每次跳跃过绳 1次，双摇跳每次跳跃过绳 2次，计时

1分钟，跳跃绊绳为错误动作，不计算次数，只计算

达到动作要求的过绳跳次数。

7-8 岁（双

摇）
25 个 35 个 45 个 50 个 5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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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项 腹肌耐力

年龄段 1分 3分 6分 8分 10 分 技术要求

5-6 岁 30s 40s 50s 60s 70s 运动员仰卧于箱包上，上肢悬空胯关节对准箱包边沿，

控腹肌双手交叉抱臂，上肢与下肢角度 150°-160°

小于或大于要求角度则停止计时。7-8 岁 40s 50s 60s 70s 80s

第 6项 背肌耐力

年龄段 1分 3分 6分 8分 10 分 技术要求

5-6 岁 30s 40s 50s 60s 70s 运动员俯卧于箱包上，上肢悬空胯关节对准箱包边

沿，控背肌双手交叉抱臂，上肢与下肢角度 150°

-160°大于要求角度则停止计时。7-8 岁 40s 50s 60s 70s 80s

第 7项 三面叉

年龄段 1分 3分 6分 8分 10 分 技术要求

5-6 岁 160° 170° 180° 190° 200°

纵叉（左右脚）：运动员在充分准备活动后，将前

腿脚踝与后腿膝关节同时架于高垫之上，完全稳定

形成动作，进行拍照，要求拍照设备架于距离运动

员 2-3 米、与髋关节水平位置进行拍摄（左右脚在

前分别进行拍摄、测量）。

横叉：运动员在充分准备活动后，侧对墙面站立，

靠近墙的脚距离墙面约为 50 厘米，将靠近墙面腿呈

横劈腿状，髋部保持正直，缓慢下压，完全稳定形

成动作，进行拍照，要求拍照设备架于距离运动员

2-3 米、与髋关节水平位置进行拍摄（左右脚靠墙分

别进行拍摄、测量，取两侧平均值）。

使用 Kinoeva 软件测量两腿之间角度，保留整数。

7-8 岁 160° 170° 180° 19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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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项 直臂悬垂

年龄段 1分 3分 6分 8分 10 分 技术要求

5-6 岁 10s 15s 20s 25s 30s 运动员双手直臂握于横杠，双脚悬空地面，保持身体

平衡，根据年龄阶段划分，完成相应时间标准。7-8 岁 20s 25s 30s 35s 40s

第 9项 转肩

年龄段 1分 3分 6分 8分 10 分 技术要求

5-6 岁 10-15cm 7-10cm 4-6cm 1-3cm 0 运动员双手持绳完成手臂从前向后进行肩关节同步

转动，再继续从后向前完成肩关节同步转动。测量

两手之间距离，对应测试标准。7-8 岁 10-15cm 7-10cm 4-6cm 1-3cm 0

第 10项 闭腿及前腿平衡

年龄段 1分 3分 6分 8分 10 分 技术要求

5-6 岁 1-2s 3-10s 11-17s 18-30s ＞30s
运动员双眼紧闭，单腿站立，向上吸前腿平衡，呈

现出正确姿态时开始计时，明显失去平衡时停止计

时。在整个测试过程中尽量保持正确姿态，可以有

轻微的姿态调整。
7-8 岁 1-3s 4-17s 18-30s 30-50s ＞50s

注：测试成绩在两个标准之间的取低标准对应得分。如站立体前屈测量数据为 9cm，得分没有满足下一个标准 10cm，则选

择成绩为 8cm 相对应的得分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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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柔道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陕西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陕西省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

三、竞赛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3 年 3 月

地点：各参赛市（区）

四、参加单位

以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延安市、榆

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杨凌示范区和韩城市为单位组

队参赛。

五、竞赛项目

（一）组别、级别设置（32 项）

1.男子柔道（16 项）

（1）男子甲组（6项）：-60kg、-66kg、-73kg、-81kg、-90kg、

-100kg

（2）男子乙组（6项）：-55kg、-60kg、-66kg、-73kg、-81kg、

+81kg

（3）男子丙组（4项）：-55kg、-60kg、-66kg、+66kg

2.女子柔道（16 项）

（1）女子甲组（6项）：-48kg、-52kg、-57kg、-63kg、-70kg、

-7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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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子乙组（6项）：-45kg、-48kg、-52kg、-57kg、-63kg、

+63kg

（3）女子丙组（4项）：-48kg、-52kg、-57kg、+57kg

（二）体能测试项目

1.100 米跑。要求：站立式起跑，不许穿钉鞋。

2.投入 30 秒。要求：动作规范标准（高姿背负投，最大两个

级别外圈入）。

3.背抛实心球（3kg）。要求：双脚平行原地站立，每人试投

两次，计最好成绩。

4.800 米跑。要求：站立式起跑，不许穿钉鞋。

5.立定跳远。要求：双脚原地站立，不助跑，两次试跳，计

最好成绩。

六、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甲组（17—18 岁）：2005 年 1 月 1 日-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乙组（15—16 岁）：2007 年 1 月 1 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丙组（13—14 岁）：2009 年 1 月 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二）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三）已按照陕西省体育局关于运动员注册和资格审查相关

规定进行注册，并获得陕西省体育局确认的青少年运动员均可报

名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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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尚未完成省内注册，拟于 2023 年进行省内注册且符合

《陕西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的青少年运动员

也可报名参赛。

（五）所有参赛运动员需持个人二代身份证（2014 年以后办

理）。

（六）每名运动员只能报名参加一个级别的比赛，运动员因

故无法参赛，资格不再增设。

七、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报名参赛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出具的身

体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本人和教练员签名的反兴奋剂责

任书。

（二）各单位各级别运动员报名人数不限；报名参赛运动员 6

人以上的须报领队、教练员、工作人员各 1名。

（三）运动员的参赛组别和级别以报名表为准。

八、竞赛办法

（一）本次冠军赛为体能达标赛，比赛不集中举办而在各市

（区）单独组织或相邻市区合办，省举摔柔中心选派技术代表、

裁判员赴各参赛市（区）组织监督比赛。

（二）各组别各项目评定标准见附件。

（三）各参赛单位（赛区）须推荐现场裁判员 3人、联络人 1

人、教练员 1-2 人，推荐人员名单与运动员报名同步上报。

（四）本次体能冠军赛比赛场地、测试器材、场地布置等由

各参赛单位（赛区）负责。提前一周由联络员向省中心书面上报。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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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冠军赛为体能达标赛，所有参赛运动员须达到对

应及格以上标准方能参加 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柔道锦标赛。

（二）本次冠军赛男、女各组别各级别按综合评定录取前八

名，并颁发奖励证书，各级别人数不足 8人减一录取比赛名次。

十、报名及报到

（一）报名

1.各单位按规范要求报名，将报名表一式两份（A4 打印）加

盖市级单位公章，于赛前 15 日传真或微信传至陕西省举重摔跤柔

道运动管理中心青少科，同时发送电子版到指定邮箱

502332811@qq.com。联系人：吕华军 联系电话：15929326355。

2.赛前一天将身体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证明材料以及本

人和教练员签名的反兴奋剂保证书报省中心。

（二）报到

具体报到时间和要求见补充通知

十一、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一）省体育局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督察组，全面

负责本次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竞赛中出现违纪行为的处理

按照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二）比赛期间，反兴奋剂检查统一按照《反兴奋剂条例》

《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和《陕西省反兴奋剂工作实施细则》相关

规定执行。

十二、比赛服装和器材装备

（一）运动员测试赛所用器材由赛区所在单位负责提供。

（二）运动员须着运动服、运动鞋参赛，不得穿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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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一）裁判员由省举摔柔运动管理中心根据《陕西省体育竞

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和竞赛规程、规则相关要求确定。裁判长和

仲裁人员，由省举摔柔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省体育局

审核统一确定，不足名额由承办单位按照要求补充。仲裁委员会

人员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二）技术代表、裁判员的食宿及往返交通费用由赛事组委

会承担。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归陕西省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柔道体能测试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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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柔道体能测试评定标准
100 米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男子甲组 15.1 秒以上 14.8 秒 14.5 秒 14.2 秒 13.7 秒 13.2 秒 12.7 秒 12.2 秒 11.9 秒 11.3 秒或以下

男子乙组 15.4 秒以上 15 秒 14.8 秒 14.6 秒 14.4 秒 14.2 秒 14 秒 13.6 秒 13.2 秒 12.8 秒或以下

800 米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男子甲组 4.25 分以上 4.2 分 4.1 分 4.0 分 3.50 分 3.40 分 3.30 分 3.20 分 3.0 分 2.50 分或以下

男子乙组 4.30 分以上 4.23 分 4.12 分 4.07 分 3.58 分 3.51 分 3.44 分 3.38 分 3.30 分 3.24 分或以下

立定跳远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男子甲组 2.1 米以下 2.11 米 2.23 米 2.31 米 2.35 米 2.45 米 2.49 米 2.55 米 2.59 米 2.63 米或以上

男子乙组 2.08 米以下 2.08 米 2.14 米 2.2 米 2.24 米 2.28 米 2.31 米 2.34 米 2.36 米 2.40 米或以上

投入（30 秒 1 对 1）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男子甲组 5次以下 6次 7次 8次 9次 10 次 11 次 12 次 13 次 14 次或以上

男子乙组 1-4 次 5 次 6 次 7 次 8 次 9 次 10 次 11 次 12 次 13 次或以上

后抛实心球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男子甲组 6.7 米以下 6.9 米 7.9 米 8.5 米 9.1 米 10 米 10.4 米 11 米 13 米 14.2 米或以上

男子乙组 6.6 米以下 6.6 米 6.8 米 7 米 7.2 米 7.4 米 7.6 米 7.8 米 8 米 8.2 米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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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柔道体能测试评定标准
100 米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女子甲组 16.3 秒以上 16 秒 15.7 秒 15.4 秒 15.1 秒 14.9 秒 14.7 秒 14.2 秒 13.9 秒 13.3 秒或以下

女子乙组 16.4 秒以上 16 秒 15.8 秒 15.6 秒 15.4 秒 15.2 秒 15 秒 14.6 秒 14.2 秒 13.8 秒或以下

800 米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女子甲组 4.25 分以上 4.2 分 4.1 分 4.05 分 3.55 分 3.5 分 3.4 分 3.3 分 3.25 分 3.10 分或以下

女子乙组 4.30 分以上 4.23 分 4.12 分 4.07 分 3.58 分 3.51 分 3.44 分 3.38 分 3.30 分 3.24 分或以下

立定跳远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女子甲组 1.8 米以下 1.8 1.83 1.86 1.89 1.92 1.95 1.98 2.01 2.03 米或以上

女子乙组 1.7 米以下 1.7 米 1.74 米 1.79 米 1.83 米 1.85 米 1.87 米 1.89 米 1.91 米 1.93 米或以上

投入（30 秒 1 对 1）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女子甲组 4次以下 5次 6次 7次 8次 9次 10 次 11 次 12 次 13 次或以上

女子乙组 3次以下 4次 5次 6次 7次 8次 9次 10 次 11 次 12 次或以上

后抛实心球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女子甲组 7米以下 7.2 米 7.4 米 7.6 米 7.8 米 8.0 米 8.2 米 8.4 米 8.6 米 8.8 米或以上

女子乙组 6米以下 6米 6.2 米 6.4 米 6.6 米 6.8 米 7 米 7.2 米 7.4 米 7.6 米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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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举重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陕西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陕西省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

三、竞赛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3 年 3 月

地点：各参赛市（区）

四、参赛单位

以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延安市、榆

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杨凌示范区和韩城市为单位组

队参赛。

五、竞赛项目

（一）组别、级别设置（35 项）

1.男子举重

男子甲组（6项）：61kg、67kg、73kg、81kg、89kg、+89kg

男子乙组（6项）：55kg、61kg、67kg、73kg、81kg、+81kg

男子丙组（5项)：49kg、55kg、61kg、67kg、+67kg

2.女子举重

女子甲组（6项）：49kg、55kg、59kg、64kg、71kg、+71kg

女子乙组（6项）：45kg、49kg、55kg、59kg、64kg、+64kg

女子丙组（6项）：40kg、45kg、49kg、55kg、59kg、+59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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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能测试项目

1.60 米跑。要求：站立式起跑，不许穿钉鞋。

2.立定跳远。要求：双脚原地站立，不助跑，两次试跳，计

最好成绩。

3.背抛实心球（3kg）。要求：双脚平行原地站立，每人试投

两次，计最好成绩。

4.400 米跑。要求：站立式起跑，不许穿钉鞋。

5.抓举。要求：每人试举三次。

六、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甲组（17—18 岁）：2005 年 1 月 1 日-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乙组（15—16 岁）：2007 年 1 月 1 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丙组（13—14 岁）：2009 年 1 月 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二）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三）已按照陕西省体育局关于运动员注册和资格审查相关

规定进行注册，并获得陕西省体育局确认的青少年运动员均可报

名参赛。

（四）尚未完成省内注册，拟于 2023 年进行省内注册且符合

《陕西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的青少年运动员

也可报名参赛。

（五）所有参赛运动员需持个人二代身份证（2014 年以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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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六）每名运动员只能报名参加一个级别的比赛，运动员因

故无法参赛，资格不再增设。

七、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报名参赛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出具的身

体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本人和教练员签名的反兴奋剂责

任书。

（二）各单位各级别运动员报名人数不限；报名参赛运动员 6

人以上的须报领队、教练员、工作人员各 1名。

（三）运动员的参赛组别和级别以报名表为准。

八、竞赛办法

（一）本次冠军赛为体能达标赛，比赛不集中举办而在各市

（区）单独组织或相邻市区合办，省举摔柔中心选派技术代表、

裁判员赴各参赛市（区）组织监督比赛。

（二）各组别各项目评定标准见附件。

（三）各参赛单位（赛区）须推荐现场裁判员 3人、联络人 1

人、教练员 1-2 人，推荐人员名单与运动员报名同步上报。

（四）本次体能冠军赛比赛场地、测试器材、场地布置等由

各参赛单位（赛区）负责。提前一周由联络员向省中心书面上报。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一）本次冠军赛为体能达标赛，所有参赛运动员须达到对

应及格以上标准方能参加 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

（二）本次冠军赛男、女各组别各级别按综合评定录取前八

名，并颁发奖励证书，各级别人数不足 8人减一录取比赛名次。



73

十、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各单位按规范要求报名，将报名表一式两份（A4 打印）加

盖市级单位公章，于赛前 15 日传真或微信传至陕西省举重摔跤柔

道运动管理中心青少科。同时发送电子版到指定邮箱

502332811@qq.com，联系人：吕华军，联系电话：15929326355。

2.赛前一天将身体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证明材料以及本

人和教练员签名的反兴奋剂保证书报省中心。

（二）报到

报到时间和要求见补充通知

十一、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一）省体育局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督察组，全面

负责本次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竞赛中出现违纪行为的处理

按照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二）比赛期间，反兴奋剂检查统一按照《反兴奋剂条例》

《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和《陕西省反兴奋剂工作实施细则》相关

规定执行。

十二、比赛服装和器材装备

（一）运动员测试赛所用器材由赛区所在单位负责提供。

（二）运动员须着运动服、运动鞋参赛，不得穿钉鞋。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一）裁判员由省举摔柔运动管理中心根据《陕西省体育竞

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和竞赛规程、规则相关要求确定。裁判长和

仲裁人员，由省举摔柔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省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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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统一确定，不足名额由承办单位按照要求补充。仲裁委员会

人员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二）技术代表、裁判员的食宿及往返交通费用由赛事组委

会承担。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归陕西省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举重体能测试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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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举重体能测试评定标准
60 米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男子甲组 8.4 秒以上 8.3 秒 8 秒 7.9 秒 7.7 秒 7.1 秒 6.9 秒 6.7 秒 6.5 秒 6.2 秒或以下

男子乙组 8.7 秒以上 8.6 秒 8.4 秒 8.2 秒 7.9 秒 7.6 秒 7.2 秒 7 秒 6.8 秒 6.6 秒或以下

男子丙组 8.9 秒以上 8.8 秒 8.6 秒 8.4 秒 8.2 秒 7.9 秒 7.5 秒 7.3 秒 7 秒 6.8 秒或以下

400 米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男子甲组 2.20 分以上 2.1 分 2.0 分 1.55 分 1.4 分 1.31 分 1.22 分 1.15 分 1.1 分 1.00 分或以下

男子乙组 2.25 分以上 2.2 分 2.1 分 2.05 分 1.55 分 1.45 分 1.35 分 1.3 分 1.25 分 1.2 分或以下

男子丙组 2.30 分以上 2.25 分 2.15 分 2.1 分 2.5 分 1.55 分 1.45 分 1.4 分 1.35 分 1.3 分或以下

立定跳远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男子甲组 2.10 米以下 2.11 米 2.23 米 2.31 米 2.35 米 2.45 米 2.49 米 2.55 米 2.59 米 2.63 米或以上

男子乙组 2.08 米以下 2.08 米 2.14 米 2.2 米 2.24 米 2.28 米 2.31 米 2.34 米 2.36 米 2.40 米或以上

男子丙组 1.79 米以下 1.79 米 1.86 米 1.94 米 1.99 米 2.05 米 2.14 米 2.2 米 2.24 米 2.28 米或以下

后抛实心球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男子甲组 6.7 米以下 6.9 米 7.9 米 8.5 米 9.1 米 10 米 10.4 米 11 米 13 米 14.2 米或以上

男子乙组 6.6 米以下 6.6 米 6.8 米 7 米 7.2 米 7.4 米 7.6 米 7.8 米 8 米 8.2 米或以上

男子丙组 4.4 米以下 4.4 米 4.6 米 4.8 米 5 米 5.2 米 5.4 米 5.6 米 5.8 米 6 米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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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举重体能测试评定标准
60 米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女子甲组 8.9 秒以上 8.8 秒 8.6 秒 8.3 秒 8.2 秒 7.9 秒 7.5 秒 7.3 秒 7 秒 6.8 秒或以下

女子乙组 9秒以上 9秒 8.8 秒 8.7 秒 8.5 秒 8.4 秒 8.2 秒 8 秒 7.6 秒 7.4 秒或以下

女子丙组 9.7 秒以上 9.6 秒 9.4 秒 9.2 秒 9 秒 8.8 秒 8.6 秒 8.4 秒 8 秒 7.8 秒或以下

400 米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女子甲组 2.50 分以上 2.4 分 2.3 分 2.2 分 2.1 分 2 分 1.5 分 1.4 分 1.3 分 1.20 分或以下

女子乙组 3.00 分以上 2.5 分 2.4 分 2.3 分 2.2 分 2.1 分 2.0 分 1.5 分 1.4 分 1.30 分或以下

女子丙组 3.15 分以上 3分 2.5 分 2.4 分 2.3 分 2.2 分 2.1 分 2 分 1.55 分 1.50 分或以下

立定跳远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女子甲组 1.8 米以下 1.8 1.83 1.86 1.89 1.92 1.95 1.98 2.01 2.03 米或以上

女子乙组 1.7 米以下 1.7 米 1.74 米 1.79 米 1.83 米 1.85 米 1.87 米 1.89 米 1.91 米 1.93 米或以上

女子丙组 1.46 米以下 1.46 米 1.52 米 1.58 米 1.62 米 1.67 米 1.7 米 1.74 米 1.79 米 1.83 米或以上

后抛实心球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女子甲组 6.7 米以下 6.9 米 7.9 米 8.5 米 9.1 米 10 米 10.4 米 11 米 13 米 14.2 米或以上

女子乙组 6米以下 6米 6.2 米 6.4 米 6.6 米 6.8 米 7 米 7.2 米 7.4 米 7.6 米或以上

女子丙组 4.8 米以下 4.8 米 5 米 5.2 米 5.4 米 5.6 米 5.8 米 6 米 6.2 米 6.4 米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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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举测试标准

级别
甲组 乙组 丙组

抓举 抓举 抓举

男子 49 公斤级 30

男子 55 公斤级 43 33

男子 61 公斤级 51 46 36

男子 67 公斤级 54 49 39

男子 73 公斤级 57 52

男子 81 公斤级 60 55

男子 89 公斤级 63 58

男子（+89 公斤级） 66 61

女子 40 公斤级 20

女子 45 公斤级 30 25

女子 49 公斤级 40 32 27

女子 55 公斤级 42 35 30

女子 59 公斤级 45 37 33

女子 64 公斤级 47 40

女子 71 公斤级 50 42

女子+71 公斤级 55 45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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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国际式摔跤冠军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陕西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陕西省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

三、竞赛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3 年 3 月

地点：各参赛市（区）

四、参加单位

以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延安市、榆

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杨凌示范区和韩城市为单位组

队参赛。

五、竞赛项目

（一）组别、级别设置（49 项）

1.男子自由式（16 项）

（1）男子甲组（6项）：57kg、61kg、65kg、74kg、86kg、

110kg

（2）男子乙组（6项）：55kg、60kg、65kg、70kg、80kg、

+80kg

（3）男子丙组（4项）：51kg、57kg、65kg、+65kg

2.女子自由式（1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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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女子甲组（6项）：50kg、53kg、57kg、62kg、68kg、

76kg

（2）女子乙组（6项）：46kg、50kg、53kg、57kg、62kg、

+62kg

（3）女子丙组（4项）：46kg、53kg、62kg、+62kg

3.古典式（17 项）

（1）古典式甲组（6项）：55kg、60kg、67kg、77kg、87kg、

110kg

（2）古典式乙组（6项）：51kg、55kg、60kg、67kg、77kg、

+77kg

（3）古典式丙组（5项）：51kg、55kg、60kg、67kg、+67kg

（二）体能测试项目

1.100 米跑。要求：站立式起跑，不许穿钉鞋。

2.过头翻（30 秒）。要求：双脚同时着地，往返按一次计算,

动作规范标准。

3.背抛实心球（3kg）。要求：双脚平行原地站立，每人试投

两次，计最好成绩。

4.800 米跑。要求：站立式起跑，不许穿钉鞋。

5.立定跳远。要求：双脚原地站立，不助跑，两次试跳，计

最好成绩。

六、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甲组（17—18 岁）：2005 年 1 月 1 日-2006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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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组（15—16 岁）：2007 年 1 月 1 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丙组（13—14 岁）：2009 年 1 月 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二）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三）已按照陕西省体育局关于运动员注册和资格审查相关

规定进行注册，并获得陕西省体育局确认的青少年运动员均可报

名参赛。

（四）尚未完成省内注册，拟于 2023 年进行省内注册且符合

《陕西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的青少年运动员

也可报名参赛。

（五）所有参赛运动员需持个人二代身份证（2014 年以后办

理）。

（六）每名运动员只能报名参加一个级别的比赛，运动员因

故无法参赛，资格不再增设。

七、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报名参赛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出具的身

体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本人和教练员签名的反兴奋剂责

任书。

（二）各单位各级别运动员报名人数不限；报名参赛运动员

6人以上的须报领队、教练员、工作人员各 1名。

（三）运动员的参赛组别和级别以报名表为准。

八、竞赛办法

（一）本次冠军赛为体能达标赛，比赛不集中举办而在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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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单独组织或相邻市区合办，省举摔柔中心选派技术代表、

裁判员赴各参赛市（区）组织监督比赛。

（二）各组别各项目评定标准见附件。

（三）各参赛单位（赛区）须推荐现场裁判员 3人、联络人

1人、教练员 1-2 人，推荐人员名单与运动员报名同步上报。

（四）本次体能冠军赛比赛场地、测试器材、场地布置等由

各参赛单位（赛区）负责。提前一周由联络员向省中心书面上报。

九、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一）本次冠军赛为体能达标赛，所有参赛运动员须达到对

应及格以上标准方能参加 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国际式摔跤锦标

赛。

（二）本次冠军赛男、女各组别各级别按综合评定录取前八

名，并颁发奖励证书，各级别人数不足 8人减一录取比赛名次。

十、报名及报到

（一）报名

1.各单位按规范要求报名，将报名表一式两份（A4 打印）加

盖市级单位公章，于赛前 15 日传真或微信传至陕西省举重摔跤柔

道运动管理中心青少科。同时发送电子版到指定邮箱

502332811@qq.com，联系人：吕华军，联系电话：15929326355。

2.赛前一天将身体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证明材料以及本

人和教练员签名的反兴奋剂保证书报省中心。

（二）报到

具体报到时间和要求见补充通知

十一、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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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体育局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督察组，全面

负责本次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竞赛中出现违纪行为的处理

按照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二）比赛期间，反兴奋剂检查统一按照《反兴奋剂条例》

《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和《陕西省反兴奋剂工作实施细则》相关

规定执行。

十二、比赛服装和器材装备

（一）运动员测试赛所用器材由赛区所在单位负责提供。

（二）运动员须着运动服、运动鞋参赛，不得穿钉鞋。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一）裁判员由省举摔柔运动管理中心根据《陕西省体育竞

赛裁判员管理办法》和竞赛规程、规则相关要求确定。裁判长和

仲裁人员，由省举摔柔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省体育局

审核统一确定，不足名额由承办单位按照要求补充。仲裁委员会

人员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二）技术代表、裁判员的食宿及往返交通费用由赛事组委

会承担。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归陕西省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国际式摔跤体能测试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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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自由、古典体能测试评定标准

100 米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男子甲组 15.1 秒以上 14.8 秒 14.7 秒 14.2 秒 13.7 秒 13.2 秒 12.7 秒 12.2 秒 11.9 秒 11.3 秒或以下

男子乙组 15.4 秒以上 15 秒 14.8 秒 14.6 秒 14.4 秒 14.2 秒 14 秒 13.6 秒 13.2 秒 12.8 秒或以下

男子丙组 16.7 秒以上 16.3 秒 16.1 秒 15.9 秒 15.7 秒 15.5 秒 15.3 秒 149 秒 14.5 秒 14.3 秒或以下

800 米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男子甲组 4.25 分以上 4.2 分 4.1 分 4.0 分 3.50 分 3.40 分 3.30 分 3.20 分 3.0 分 2.50 分或以下

男子乙组 4.30 分以上 4.23 分 4.12 分 4.07 分 3.58 分 3.51 分 3.44 分 3.38 分 3.30 分 3.24 分或以下

男子丙组 4.30 分以上 4.23 分 4.12 分 4.07 分 3.58 分 3.51 分 3.44 分 3.38 分 3.30 分 3.24 分或以下

立定跳远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男子甲组 2.10 米以下 2.11 米 2.23 米 2.31 米 2.35 米 2.45 米 2.49 米 2.55 米 2.59 米 2.63 米或以上

男子乙组 2.08 米以下 2.08 米 2.14 米 2.2 米 2.24 米 2.28 米 2.31 米 2.34 米 2.36 米 2.40 米或以上

男子丙组 1.79 米以下 1.79 米 1.86 米 1.94 米 1.99 米 2.05 米 2.14 米 2.2 米 2.24 米 2.28 米或以下

过头翻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男子甲组 1-6 次 7 次 8 次 9 次 10 次 11 次 12 次 13 次 14 次 15 次或以上

男子乙组 1-5 次 6 次 7 次 8 次 9 次 10 次 11 次 12 次 13 次 14 次或以上

男子丙组 1-4 次 5 次 6 次 7 次 8 次 9 次 10 次 11 次 12 次 13 次或以上

后抛实心球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男子甲组 6.7 米以下 6.9 米 7.9 米 8.5 米 9.1 米 10 米 10.4 米 11 米 13 米 14.2 米或以上

男子乙组 6.6 米以下 6.6 米 6.8 米 7 米 7.2 米 7.4 米 7.6 米 7.8 米 8 米 8.2 米或以上

男子丙组 4.4 米以下 4.4 米 4.6 米 4.8 米 5 米 5.2 米 5.4 米 5.6 米 5.8 米 6 米或以上



84

女子自由体能测试评定标准

100 米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女子甲组 16.3 秒以上 16 秒 15.7 秒 15.4 秒 15.1 秒 14.9 秒 14.7 秒 14.2 秒 13.9 秒 13.3 秒或以下

女子乙组 16.4 秒以上 16 秒 15.8 秒 15.6 秒 15.4 秒 15.2 秒 15 秒 14.6 秒 14.2 秒 13.8 秒或以下

女子丙组 16.7 秒以上 17.3 秒 17.1 秒 16.9 秒 16.7 秒 16.5 秒 16.3 秒 15.9 秒 15.5 秒 15.3 秒或以下

800 米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女子甲组 4.25 分以上 4.2 分 4.1 分 4.05 分 3.55 分 3.5 分 3.4 分 3.3 分 3.25 分 3.10 分或以下

女子乙组 4.30 分以上 4.23 分 4.12 分 4.07 分 3.58 分 3.51 分 3.44 分 3.38 分 3.30 分 3.24 分或以下

女子丙组 4.34 分以上 4.34 分 4.28 分 4.22 分 4.16 分 4.08 分 4.0 分 3.56 分 3.52 分 3.48 分或以下

立定跳远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女子甲组 1.8 米以下 1.8 1.83 1.86 1.89 1.92 1.95 1.98 2.01 2.03 米或以上

女子乙组 1.7 米以下 1.7 米 1.74 米 1.79 米 1.83 米 1.85 米 1.87 米 1.89 米 1.91 米 1.93 米或以上

女子丙组 1.46 米以下 1.46 米 1.52 米 1.58 米 1.62 米 1.67 米 1.7 米 1.74 米 1.79 米 1.83 米或以上

过头翻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女子甲组 1-4 次 5 次 6 次 7 次 8 次 9 次 10 次 11 次 12 次 13 次或以上

女子乙组 1-3 次 4 次 5 次 6 次 7 次 8 次 9 次 10 次 11 次 12 次或以上

女子丙组 1-2 次 3 次 4 次 5 次 6 次 7 次 8 次 9次 10 次 11 次或以上

后抛实心球

评分 5 6 6.5 7 7.5 8 8.5 9 9.5 10

女子甲组 7米以下 7.2 米 7.4 米 7.6 米 7.8 米 8.0 米 8.2 米 8.4 米 8.6 米 8.8 米或以上

女子乙组 6米以下 6米 6.2 米 6.4 米 6.6 米 6.8 米 7 米 7.2 米 7.4 米 7.6 米或以上

女子丙组 4.8 米以下 4.8 米 5 米 5.2 米 5.4 米 5.6 米 5.8 米 6 米 6.2 米 6.4 米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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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武术套路冠军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陕西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陕西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3 年 3 月

地点：各参赛市（区）

四、参加单位

以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延安市、榆

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杨凌示范区和韩城市为单位组

队参赛。

五、竞赛项目

（一）甲组（男、女）

1.长拳；2.剑术；3.刀术；4.枪术；5.棍术；6.南拳；7.南

刀（女子）；8.南棍（男子）；9.太极拳；10.太极剑；11.二人

对练；12.三人对练。

（二）乙组（男、女）

1.长拳；2.南拳；3.剑术；4.刀术；5.枪术；6.棍术；7.42

式太极拳；8.42 式太极剑。



86

（三）丙组（男、女）

1.长拳；2.剑术；3.刀术；4.枪术；5.棍术；6.24 式太极拳；

7.32 式太极剑。

六、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甲组（16-18 岁）：2005 年 1 月 1 日-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乙组（13-15 岁）：2008 年 1 月 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丙组（10-12 岁）：2011 年 1 月 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二）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三）已按照陕西省体育局关于运动员注册和资格审查相关

规定进行注册，并获得陕西省体育局确认的青少年运动员均可报

名参赛。

（四）尚未完成省内注册，拟于 2023 年进行省内注册且符

合《陕西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的青少年运动

员也可报名参赛。

（五）所有参赛运动员需持个人二代身份证（2014 年以后办

理）。

七、参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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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动员报名参赛必须向赛会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出

具的身体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本人和教练员签名的反兴

奋剂保证书，方可参赛。

（二）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 1名，教练员、运动员不限制人

数。

八、竞赛办法

（一）报名及视频上传：参赛单位登录 www.jundaotiyu.com

进行，技术支持联系电话：崔世明 18037360698。

（二）采用中国武术协会最新审定的《武术套路竞赛规则和

裁判法》。

1.甲组太极拳、太极剑为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

2.乙组长拳、南拳、刀术、剑术、枪术、棍术为第三套国际

武术竞赛套路。

3.丙组长拳为初级长拳第三路，刀术、剑术、枪术、棍术为

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

4.套路内容与难度的要求：甲组竞赛项目的难度除对练以外

A组、B组、C组难度不限可多选，其他与全国锦标赛竞赛办法一

致。乙组竞赛项目与全国青少年锦标赛竞赛办法一致。

（三）运动员必须执行规则对各项套路内容的规定和全国锦

标赛指定动作组合。凡上场参赛的运动员不能正确完整地完成整

套技术演练裁判不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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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方式

本次比赛采用线上视频、线下评判的方式进行。参赛视频要

求：

1.运动员必须穿戴套路项目比赛服装拍摄视频。视频请以横

屏式录制，必须是不间断连续拍摄、无剪辑的高清或超高清视频，

视频格式后缀为 MP4 或者 MOV 两种，建议拍摄使用三脚架，确

保视频效果稳定。视频文件建议在 300M 以内，画面构图饱满，

图像清晰稳定。

2.视频内容应包括演练前行抱拳礼、套路演练、演练后行抱

拳礼三个部分。

3.各参赛单位负责本单位参赛视频的合法性审核。视频严禁

违背社会公德，严禁植入广告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图像、图片、图标、旗帜、标语、文字、声音等，违者

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4.主办方不承担因参赛作品导致的包括但不限于肖像权、名

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五）各组别各项目报名不足 2个单位，参赛运动员不足 4

人，取消该项目比赛。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甲组按长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南拳、南刀、南棍、

太极拳、太极剑、二人对练和三人对练共 12 项；乙组按长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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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拳、剑术、刀术、枪术、棍术、42 式太极拳、42 式太极剑共 8

项；丙组按规定长拳（初级三路）、剑术、刀术、枪术、棍术、

24 式太极拳、32 式太极剑共 7 项，分别录取男女前八名，并颁

发颁发证书。单项报名人数不足 8名的,按实际减一录取。

十、报名和报到

具体时间和要求见补充通知。

十一、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一）省体育局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督察组，全面

负责本次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竞赛中出现违纪行为的处理

按照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二）比赛期间，反兴奋剂检查统一按照《反兴奋剂条例》

《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和《陕西省反兴奋剂工作实施细则》相关

规定执行。

十二、比赛服装和器材装备

（一）参赛服装款式及规格

1.长拳、刀术、剑术、枪术、棍术、对练项目

（1）立领、短袖（长袖均为灯笼袖、袖口为紧口）上衣。

（2）灯笼裤，松紧腰，横、立裆要适宜。

（3）软腰巾或硬腰带。

2.南拳、南刀、南棍项目

（1）无领、对襟上衣。男子上衣为无袖，女子上衣为短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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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七对直襻，周身有 1厘米的边。

（2）灯笼裤，松紧腰，横、立裆要适宜

（3）软腰巾或硬腰带。

3.太极拳、太极剑项目

（1）立领、对襟、长袖上衣。上衣有七对直襻，灯笼袖，

袖口为紧口。上衣底边位置不超过本人直臂下垂时中指指尖，周

身有 1厘米的边。

（2）灯笼裤、松紧腰，横、立裆要适宜。

（二）长拳、太极拳、太极剑项目必须配乐。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根据《陕西省体育竞赛裁判员

管理办法》和竞赛规程、规则相关要求确定。裁判长和仲裁人员，

由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省体育局审核统一确定，

不足名额由承办单位按照要求补充。仲裁委员会人员和职责范围

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四、本规程由陕西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负责解释。未尽事

宜，另行通知。

附件：甲组指定动作组合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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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甲组指定动作组合名称

一、长拳动作组合

（一）正踢腿勾手架掌→搂膝弓步插掌→外摆击响

（二）垫步挑掌→蹬腿架拳推掌→弓步劈拳→马步挑掌冲拳

→勾手抓肩压肘→弓步冲拳→马步架打

二、南拳动作组合

（一）弓步挂盖拳→退步格桥冲拳→横钉腿撑掌→骑龙步截

桥→横踩腿拨掌

（二）半马步挑掌→半马步拨掌→左右关桥→独立步虎爪→

麒麟步叠掌→弓步立推掌→麒麟步运掌→骑龙步横切掌

三、太极拳、剑指定动作

（一）太极拳：左右搂膝拗步，左右野马分鬃，左右穿梭，

左右倒卷肱，揽雀尾，搬拦捶，云手，掩手肱捶，弓步，仆步，

虚步和两种腿法。

（二）太极剑：刺剑、截剑、左右挂剑、撩剑、劈剑、绞剑、

点剑、抹剑、弓步、仆步、虚步。

（三）腿法：分脚、蹬脚、摆莲拍脚、单拍脚、雀地龙。

四、剑术动作组合

（一）左右挂剑→转身提膝背挂剑→仆步穿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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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剑→进退步左右撩剑（2次）→穿（腰）剑

五、刀术动作组合

（一）提膝挂刀→转身上步撩刀→抹刀→转身云刀

（二）左右伦劈刀→翻腰缠头裹脑刀

六、枪术动作组合

（一）弓步拦拿扎枪（3次）→翻腰单手扎枪

（二）绞枪→右转身劈枪→后转身伦劈枪→卧鱼横拨枪

七、棍术动作组合

（一）横拨棍→转身平抡棍→双手舞花棍（3次）→转身单

手提撩棍

（二）上步提撩棍→换跳步劈棍→双手提撩棍（3次）→转

身平抡棍

八、南刀动作组合

（一）左右抹刀→转身后摆腿→抹刀

（二）左右斩刀→裹脑刀→并步震脚截刀→麒麟步运刀

九、南棍动作组合

（一）弓步弹棍→麒麟步云拨棍→半马步绞棍→半马步崩棍

（二）弓步劈棍→马步戳棍→马步滚压棍→退步压棍→马步

抛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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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陕西省青少年武术散打冠军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陕西省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陕西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3 年 3 月

地点：各参赛市（区）

四、参加单位

以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延安市、榆

林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杨凌示范区和韩城市为单位组

队参赛。

五、竞赛项目（26 项）

男子甲组: 48KG、52KG、56KG、60KG、65KG、70KG、75KG、

80KG

男子乙组: 39KG、42KG、45KG、48KG、52KG、56KG、60KG、

65KG

女子甲组：48KG、52KG、56KG、60KG、65KG

女子乙组：39KG、42KG、45KG、48KG、52KG

六、运动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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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甲组（15-17 岁）：2006 年 1 月 1 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乙组（12-14 岁）：2009 年 1 月 1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出

生

（二）经县级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

（三）已按照陕西省体育局关于运动员注册和资格审查相关

规定进行注册，并获得陕西省体育局确认的青少年运动员均可报

名参赛。

（四）尚未完成省内注册，拟于 2023 年进行省内注册且符

合《陕西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的青少年运动

员也可报名参赛。

（五）所有参赛运动员需持个人二代身份证（2014 年以后办

理）。

七、参加办法

（一）运动员报名参赛必须向赛会提供县级以上医务部门出

具的身体健康证明、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本人和教练员签名的反兴

奋剂保证书，方可参赛。

（二）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 1名，教练员、运动员不限制人

数。

八、竞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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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及视频上传：参赛单位登录 www.jundaotiyu.com

进行，技术支持联系电话：崔世明 18037360698。

采用中国武术协会最新审定的《武术散打竞赛规则和裁判

法》。

（三）本次比赛采用通讯赛方式举行，各参赛单位上报比赛

视频，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组织线下集中评判。

（四）参赛视频要求：

1.运动员必须穿戴散打项目比赛服装拍摄视频。 视频请以

横屏式录制，必须是不间断连续拍摄、无剪辑的高清或超高清视

频，视频格式后缀为 MP4 或者 MOV 两种，建议拍摄使用三脚架，

确保视频效果稳定。视频文件建议在 300M 以内，画面构图饱满，

图像清晰稳定。

2.视频内容应包括演练前行抱拳礼、技术动作或循环打靶、

演练后行抱拳礼三个部分。

3.各参赛单位负责本单位参赛视频的合法性审核。

4.视频严禁违背社会公德，严禁植入广告和违反相关法律规

定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图像、图片、图标、旗帜、标语、文字、

声音等，违者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5.主办方不承担因参赛作品导致的包括但不限于肖像权、名

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五）各级别报名不足 2个单位，参赛运动员不足 4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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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该级别比赛。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各组别各项目均录取前 8 名,并颁发颁发证书。单项报名人

数不足 8名的,按实际减一录取。

十、报名和报到

具体时间和要求见补充通知。

十一、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

（一）省体育局成立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督察组，全面

负责本次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竞赛中出现违纪行为的处理

按照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二）比赛期间，反兴奋剂检查统一按照《反兴奋剂条例》

《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和《陕西省反兴奋剂工作实施细则》相关

规定执行。

十二、比赛服装和器材装备

（一）教练员必须穿戴正装上场指挥（夏季为白色短袖衬衣、

冬季为深色西服）。

（二）运动员必须穿着中国武术协会指定的红蓝参赛服。

十三、裁判员和仲裁委员会

裁判员由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根据《陕西省体育竞赛裁判员

管理办法》和竞赛规程、规则相关要求确定。裁判长和仲裁人员，

由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省体育局审核统一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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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名额由承办单位按照要求补充。仲裁委员会人员和职责范围

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十四、本规程由陕西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负责解释。未尽事

宜，另行通知。

附件：视频测试项目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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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视频测试项目与要求

本次省年度冠军赛采用线上视频，线下评判的方式进行。测

试内容分为两部分：技术动作；循环打靶。

一、技术动作（120 分，每个技术动作 10 分）

（一）拳、腿、摔组合技术演练：

拳法（直拳、摆拳、勾拳、转身鞭拳），

腿法（鞭腿、正蹬、侧踹、转身腿法），

摔法（过背摔，下潜抱摔、接腿别摔，接退勾踢摔）

（二）视频录制要求：（时长 60 秒）

队员面对镜头行礼，实战姿势开始，自由组合进行拳腿摔法

空击组合演示，结合步法移动，假想实战需要，变换击打方向，

演练结束行礼退场。

（三）技术动作要求：

1.技术动作规范，组合动作连贯协调，步法灵活，接腿摔动

作娴熟，整体发力顺达，攻防意识好，拳腿法技术动作均衡。

2.共 120 分，每个技术动作 10 分，每缺少一个扣 10 分。

二、循环打靶

（一）循环打靶（设置 6站）

第一站技术动作：前摆、后直拳-躲闪--后手直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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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技术动作：后鞭腿低、中、高三连续踢--前腿正蹬

第三站技术动作：测踹-后直拳-后鞭腿

第四站技术动作：左右直拳--前中鞭腿--后直、前摆拳--

后中鞭腿

第五站技术动作：执靶者打拳激动--打靶者抓时机下潜抱

摔

第六站技术动作：左右直拳打靶---执靶者喂鞭腿--接腿

摔（技术动作自选）

（二）视频录制要求：（时长 90 秒）

队员面对镜头行礼，实战姿势开始，要求 6名执靶者配合默

契，熟悉技术动作，围绕一个圆形进行演示，打靶者要求各站之

间移动迅速，演练结束行礼退场。

（三）技术要求：

技术规范，组合技术连贯，劲力充沛，站点之间移动快速，

摔法熟练，发力整体顺达，有良好的实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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